
　

聊委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１５号

聊城市引进人才发挥作用考核办法 (试行)

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　为贯彻落实 «关于印发 ‹关于实施新时代 “人

才兴聊”战略的若干措施 (试行)›的通知» (聊委人组发

〔２０２２〕４号),进一步加强对我市引进人才的管理服务,切

实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,制定本考

核办法.

第二条　考核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,以业绩评价

为导向,注重实效的原则.

第三条　高层次人才考核工作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领导下,由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市人力资源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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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局组织实施.

第二章　考核对象和内容

第四条　考核对象.是指根据 «聊城市人才认定工作实

施细则 (试行)»(聊委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３号)认定的人才.

第五条　考核内容.主要依据人才在认定环节提交的工

作合同书或者近三年总体发展目标报告,同时考核人才的政

治素养、道德水平以及遵纪守法情况.

第三章　考核方式及程序

第六条　考核方式.采取个人申报,用人单位评价,县

市区人社部门会同同级党 (工)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负责组织力量评选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委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考核结果进行审核并予以登记备案的方

式进行.

第七条　考核程序

１个人申报.根据引进人才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

同 (创新类)或近三年总体发展目标报告 (创业类),引进

人才进行自查,填写 «聊城市引进人才管理考核登记表»

(见附件).

２单位评价.人才所在单位根据考核内容,提出其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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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考核初步结论.

３考评认定.县市区人社部门会同同级党 (工)委人

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力量到人才所在单位进行考

核,采取个人述职、民主测评、个别谈话、专项调查等形式

对人才年度发挥作用情况进行全面考评,研究确定考核等次.

４登记备案.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委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考核结果进行审核并予以登记备案.

第四章　考核等次和结果运用

第八条　考核等次.考核结果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

个等次.

第九条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当取消资格、收回证书

并按有关规定取消或追回其所享受的物质待遇:

１ 学术、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的;

２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人才资格的;

３ 未经组织同意,出国逾期不归或擅自脱离原单位的;

４ 因个人原因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;

５ 在管理期内终止在我市工作、创业的;

６ 有违法违纪或违反其他相关规定行为的.

第十条　考核结果作为考核对象是否继续享受有关政策

的重要依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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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考核结果在合格及以上等次的,按规定继续兑现有

关政策或拨付下一年度资助 (补助)、补贴、津贴等.

２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的,停发下一年度相关待遇,

连续两年为不合格等次的,取消资格、收回证书.

第五章　管理监督和跟踪服务

第十一条　建立信息反馈和定期报告制度.各县市区、

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要及时向高层次人才通报有关政策,听

取高层次人才的意见建议,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,及时掌握

高层次人才作用发挥、科研成果、考核奖惩等情况,实施跟

踪管理、跟踪服务.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要书面报告高层次

人才发挥作用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支持服务等方面的情况,

及时报告本单位高层次人才工作调动、职务调整、取得重大

成果 (奖励)、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等事项.

第六章　附　则

第十二条　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商市委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.咨询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１３５１９
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).

监督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６２１７５/８２６４１０５.

第十三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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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引进人才管理考核登记表

姓 名：

单 位 （盖 章）：

人 才 类 别：

县市区/市直单位：

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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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彩色照片
最高学历

学 位

毕业院校

及 专 业

政治面貌
参加工作

时 间

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
现工作岗位

类 别

现工作

单位

从事现工作

岗 位 时 间

通讯地址 手 机

人才类别

现岗位

现状

在 职 辞职离岗 调 出 退 休 备 注

奖惩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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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合同书或者总体目标任务进展完成情况（有证明材料的另附证明材料）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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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在

单 位

意 见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县市区

人 社

部 门

意 见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市 委

人 才

工 作

领 导

小 组

办公室

意 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市人力

资 源

社 会

保障局

意 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 3 份，市县人社部门和人才本人各留存 1 份。



　中共聊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３日印发　


